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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38 证券简称：中科通达 公告编号：2024-005 

武汉中科通达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暨 

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维护武汉中科通达高新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

前景的信心、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和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目的，支持公司未来持

续、稳定发展，公司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开学先生、王剑峰先生计划自 2024

年 2 月 6 日起 6 个月内，使用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

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

不低于人民币 6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1,200 万元，且增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

司目前总股本的 2%（即 2,327,400 股）。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公司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开学先生、

王剑峰先生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增持公司股

份。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导致增

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司将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增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

更。 

公司为践行以“以投资者为本”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

益，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和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

目的，公司将积极采取以下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主

要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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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5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开学先生、王剑

峰先生《关于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告知函》。具体情况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开学先生、王剑峰先生 

2、增持主体持有股份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王开学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1,897.1880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6.30%），

通过武汉信联永合高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武汉泽诚永合科技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102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88%），王

剑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898.9370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7.72%）。 

3、本公告披露日前 12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开学先生、王

剑峰先生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 

增持主体为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维护公司全体股东

利益，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和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的目的，支持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拟增持公司股份。 

2、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和数量 

增持主体本次拟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6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1,200万元，

且增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即 2,327,400股）。 

3、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置增持股份价格区间，增持主体将根据公司股票的价格波

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4、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 

综合考虑市场波动、窗口期、资金安排等因素，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实

施期限为自 2024年 2月 6日起 6个月内。 

5、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 

增持主体拟通过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增持公司股份。 

6、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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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持主体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

大宗交易）增持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导致增持计

划无法实施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

更。 

3、公司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专注主营业务，强化核心竞争力 

公司一直专注于数字治理与公共安全服务领域，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

联感知、云计算、数字孪生等创新技术手段构建了全要素全周期数据治理服务体

系。公司将持续加大在视频 AI智能、智慧交通、数字服务及数据安全等领域的

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通过精细化管理、优化考核制度等多种举措积极推行控费

增效，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同时公司紧跟国家战略发展方向，深耕数字治理与公

共安全服务领域，聚焦重点客户与重点市场，夯实核心产品市场，积极推进新业

务的拓展，努力提升与强化公司核心竞争力。 

三、加强投资者沟通，构建高效沟通机制 

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规定，严

格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通过业绩说明会、投资者交流会、接待投资者现场调研、上证 e互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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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邮件等多种渠道加强与投资者的交流与沟通，增进交流互信，积极有效地向

市场传递公司价值。 

四、持续评估改进行动方案 

公司将持续评估与实施本次“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具体举措实施进

展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努力通过稳定向好的业绩表现、规范的公司治理、积极

的投资者回报，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和义务，回馈投资者的信任，维护公司

市场形象，共同促进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特此公告。 

 

 

 

 

武汉中科通达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六日 

 

 


